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8月25日（星期一）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音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8月 18日（星期一）至 08月 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nvestment@novelbea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5年8月23日发布公司2025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8月25日（星期一）15:00-16:3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音频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上半年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8月25日（星期一）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音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郑耀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汪方华

独立董事：王鸣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8月25日（星期一）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8月 18日（星期一）至 08月 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nvestment@novelbea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薛欢

电话：0532-88706015
邮箱：investment@novelbea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5-043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海伦哲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延波

0516-87987729

徐州经济开发区宝莲寺路19号

hlzzqb@xzhlz.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20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02,881,294.02

83,671,095.99

63,097,895.98

-70,465,767.67

0.0888

0.0888

5.30%

本报告期末

2,547,790,790.79

1,595,057,383.04

上年同期

521,815,083.59

51,198,648.85

48,819,627.72

-106,909,742.15

0.0518

0.0518

3.80%

上年度末

2,581,091,901.96

1,536,617,698.9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3.86%

63.42%

29.25%

34.09%

71.43%

71.43%

1.5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9%

3.8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顶航慧恒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MEI TUNG(CHINA) LIMIT-
ED

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397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12.34%

5.49%

5.01%

3.74%

0.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24,486,032

55,403,089

50,523,325

37,719,299

8,827,608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24,000,000

28,400,000

0

0

0

徐州国瑞机械有限公司

丁剑平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启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朱邦

彭林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0.73%

0.47%

0.35%

0.26%

0.24%

1、丁剑平是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持有机电公司67.78%的股权，为一致
行动关系。

2、机电公司、丁剑平与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泽”）于2020年4月签署《一致行动关系声明函》，约定
中天泽与机电公司、丁剑平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机电公司、丁剑平于2021年4月28日向中天泽发函解除《表决权委托协
议》，并向徐州经开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该案件经管辖权异议程序被移送至深圳市福田区法院
后，机电公司和丁剑平撤诉。中天泽于2021年11月3日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机电公司、丁剑平继续履行

《表决权委托协议》。2022年11月11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决继续履行《表决权委托协议》，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中天
泽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2024年6月30日深圳中院终审判决维持深圳福田法院继续履行《表决权委托协议》之判决，改判
机电公司、丁剑平向中天泽支付律师损失费10万元。

中天泽于2024年8月30日向机电公司、丁剑平及海伦哲发送《关于放弃表决权委托及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的通知》：
“为化解公司治理面临的困难局面，给公司恢复正常运作创造条件，我公司与顶航慧恒于2022年11月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和《表决权委托协议》，被迫让出海伦哲控股权。2022年12月海伦哲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并公告公
司无实际控制人、无控股股东。鉴于我公司已不再是海伦哲控股股东，现郑重通知，即日起我公司放弃与机电公司、丁剑
平所签《表决权委托协议》中我公司对机电公司、丁剑平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益，我公司与机电公司、丁剑平不再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2024年9月4日，公司收到机电公司和丁剑平的书面通知，机电公司和丁剑平书面回复称不同意与中天泽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通过海伦哲发布的《关于股东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变动超过1%的补充公告》（编号：2025-031），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7,396,300

4,791,822

3,560,800

2,594,771

2,440,00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5年 1月 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5年 1月 23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全资子

公司股权的议案》，决定出售全资子公司上海良基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总价款为4,
829万元（大写：肆仟捌佰贰拾玖万元），交易对手方为陶浩平、刘磊。截至目前交易各方已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且已生效，交易对手方已按照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相关款项。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精工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黄伟明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鉴湖路1809号

0575-84138692

zjjgkj@jgtec.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00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61,054,557.19

113,448,616.50

102,478,652.74

-36,867,711.71

0.22

0.22

4.78%

本报告期末

4,049,350,715.30

2,368,568,697.02

上年同期

961,872,483.22

98,178,883.80

90,149,557.69

66,877,148.89

0.22

0.22

6.91%

上年度末

4,142,848,400.48

2,326,167,410.6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31%

15.55%

13.68%

-155.13%

0.00%

0.00%

-2.1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2.26%

1.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建信（浙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敏

李菊芬

浙江省科技评估和成果转化中心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俞正福

#杭州风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实成长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杨舢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59,397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持股比例

26.26%

1.62%

1.47%

1.44%

1.42%

1.32%

1.27%

0.71%

0.66%

0.65%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中建信（浙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9,502,40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券账
户持有7,0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36,502,400 股；公司股东董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50,000股外，还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8,15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8,405,000股；公司股东杭州风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
实成长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427,004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券账户持有272,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3,699,204股；股东杨舢持有3,427,004股均为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36,502,400

8,405,000

7,639,742

7,500,000

7,390,000

6,853,324

6,596,290

3,699,204

3,427,004

3,368,822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09,18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4〕403号），2024年 12月公司共向 17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64,633,440股，并于2024年12月26日在深交所上市。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前

述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六个月（自2024年12月26日至2025年6月26日止），限售期满后，经

申请核准后方可上市流通。报告期内，公司办理完成了前述 64,633,440股限售股份解禁工

作，并于2025年6月26日在深交所上市流通。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4年 3月 18日、2024年 12月 24日、2025年 6月 23日的《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4-007、2024-067、2025-031的公司

公告。

2、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2025年4月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时的公司总股本519,793,440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所持不参与利润分配股份109,982股后的应分配股本519,683,458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77,952,518.70元（含

税）。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

施。2025年5月14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2025年7月4日，本次

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2025年4月19日、2025年5月15日、2025年6月27日的《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编号为2025-014、2025-016、2025-030、2025-032的公司公告。

3、关于与全资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精工（武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事项

2025年4月，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精工（绍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绍兴复材）

共同出资在湖北省武汉市设立子公司精工（武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武汉复

材），精工武汉复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4,500万元，持有

子公司90%股权；精工绍兴复材以自有资金出资500万元，持有子公司10%股权。精工武汉

复材主要从事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销售等业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5年 4月 22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编号为2025-024的公司公告。

4、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浙江华创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事项

为加快“浙江省高性能碳纤维装备及复合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发展，作为牵头单位，

按照“公司+联盟”的组建模式，2025年7月，公司以货币出资方式与精工（武汉）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武汉复材）、浙江精工碳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碳材）、深圳协同

创新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高科）和浙江中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鹰新

材料）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共同出资2,500万元人民币设立合资公司一一浙江华创碳纤维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碳纤维），（其中，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精工武

汉复材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精工碳材出资450万元，占注册资本18%；协同高科出

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12%；中鹰新材料出资250万元，占注册资本10%），并于2025年7月

18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该子公司的设立，将解决碳纤维行业共性关键领域问题，填补

碳纤维装备技术国内空白，实现高端碳纤维装备及先进复合材料共性关键技术首次商业化的

推广应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

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5年 7月 23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编号为2025-033的公司公告。

5、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

2023年 4月 17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建信浙江公司将持有公司的 8,188万股股份（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9.98%）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2023年5月10日，中建

信浙江公司将持有公司的2,730万股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0%）质押给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2024年10月23日，中建信浙江公司将前述质押给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的8,188万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同日将该8,188万股股份质押

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前述股份均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股份质押或解除质押登记手续。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建信浙江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0,918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79.98%。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3年 4月 19日、2023年 5月 12日、2024年 10月 25日的《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3-041、2023-057、2024-051的公司

公告。

6、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工碳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高性能纤维项目的事项

2024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工碳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高性能纤维项目的议案》，同意

精工碳材利用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建设高性能纤维项目，投资金额预估为66,917万元。因

精工碳材厂区部分基建工程已先期开工，该部分由关联方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建

设，并于2024年1月24日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预估价为7,000万元。该笔交易

因公司2024年4月起收购精工碳材100%股权导致视同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追认。2024年10月

10日，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委托关联方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工程建设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精工碳材委托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工程建设,并与其签署

《钢结构及围护系统工程专业承包合同》，合同总价暂估为2,906万元人民币（含税，采用包工

包料的方式固定总价），最终结算价款为固定合同价加上追加的合同价款费用。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2024年9月30日、2024年10月11日、2024年12月14日的《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编号为 2024-043、2024-044、2024-046、2024-049、2024-062、2024-063、
2024-064的公司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高性能纤维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浙江精工碳材科技有限公司已累

计投入14,451.97万元（不含税），其中，关联方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累计工程施工金额为6,943.76万元（不含税），关联方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钢

结构及围护系统工程专业承包合同》累计工程施工金额为1,656.50万元（不含税）。

7、关于与吉林国兴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事项

2023年9月26日，公司与国兴碳纤维签署了编号为GX230926027的《碳化线装置购销合

同》，合同金额为11.50亿元（大写：壹拾壹亿伍仟万元整，含税）。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分四

期向国兴碳纤维提供8条碳纤维生产线，总金额为11.50亿元（含税）。其中，Ⅰ期金额2.35亿

元，Ⅱ期金额3.40亿元，Ⅰ、Ⅱ期同时启动，Ⅲ、Ⅳ期设备具体启动日期以吉林国兴书面通知为

准。

2025年 4月 30日，公司与吉林国兴就上述合同签署了《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之补充协

议》，双方同意对原合同Ⅱ期和Ⅳ期碳纤维生产线规格及其金额进行调整，本次变更后，上述

合同剩余未执行总金额为8.75 亿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吉林国兴支付的合同货款37,475万元，2025年1-6月

确认收入 29,624.34万元，累计确认不含税收入 50,420.80万元（合计含税 56,975.50万元），合

同正在履行中。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3年 9月 27日、2025年 5月 6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23-099、2025-029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8、关于与东华能源（茂名）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碳纤维装备采购合同》事项

2023年12月26日，公司与东华能源（茂名）碳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能源）签署了

编号为DHTXW-2023-D-001的《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为5.50亿元（大写：伍亿伍

仟万元整，含税）。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分二期向东华能源提供纺丝线和碳化线设备。 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东华能源支付的合同货款11,784.32万元，2025年1-6月确认不

含税收入750.63万元，累计确认不含税收入19,026.81万元（含税21,500.29万元），合同正在履

行中。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3年 12月 27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编号为2023-126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9、关于与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年产15万吨绿色再生新材料项目一期5万

吨主工艺装备 JPET50聚酯回收生产线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3年12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

新材料）签署了《建信新材料年产15万吨绿色再生新材料项目一期5万吨主工艺装置 JPET50
聚酯回收生产线合同》，合同计价方式为固定总价方式，暂估总价为3.20亿元人民币（含税，大

写：叁亿贰仟万元整），最终合同总价以项目完成后的决算价格为准。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

司已收到建信新材料支付的合同货款合计 25,597万元；2025年 1-6月确认不含税收入 6,
106.19万元，累计确认不含税收入27,332.33万元（含税30,852.52万元），合同正在履行中。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2023年12月14日、2023年12月30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3-120、2023-121、2023-122、2023-127的公司公告及

相关定期报告。

10、关于与四川众亿汇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合同》事项

2024年11月23日，公司与四川众亿汇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亿汇鑫）签署

了编号为ZYJG202441023的《销售合同》，合同金额为51,550万元（含税价）。根据合同约定，

公司将向众亿汇鑫交付 1条碳化线和 1条原丝线及其配套公用工程，并进行安装、调试和验

收。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上述合同履约进展。该事项后续如有进

展，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4年 11月 25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编号为2024-059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11、关于与Graphene Fibre Limited T/a GIM GrapheneFibre签署《销售合同》事项

2024年 12月 2日，公司与Graphene Fibre Limited T/a GIM GrapheneFibre（以下简称沙

特GIM公司）签署了编号为GIMJG-CC2024《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7,167.96万美元（CIF
价,下同），其中设备16,417.96万美元,保证金750万美元。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分期向沙特

GIM公司提供6条生产线，其中，在合同签订后执行第一条产线，第二条产线将于2025年第三

季度开始执行，第三条产线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执行，剩余的3条在2026年开始执行。

同时，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沙特GIM公司保证每年向公司购买3条生产线，总产线数量应

不少于18条（含前述6条），总采购金额约为5亿美元。新产线规格及价格另行约定调整。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上述合同履约进展。该事项后续如有进展，公司

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4年 12月 3日、2025年 1月 27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24-060、2025-011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国君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06 证券简称：精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8
月 4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并于 2025年 8月 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国君先生主持，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经审议并通讯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25-036的公司公告。

2、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

了《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监事会对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的核

查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5-
035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06 证券简称：精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8
月4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并于2025年8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军模先生主

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监事经审议并通讯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
www.cninfo.com.cn）；《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5-036 的公司公

告。

2、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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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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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06 证券简称：精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

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价

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93元/股（含），按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约为12,610,340股至25,220,680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为2.42%至4.85%，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30日、9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32)等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了调整，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7.9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73元/股（含），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未设定回购股份价格下限。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5年5月28日生

效。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8月15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10,623,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4%，最高成交价为7.1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75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7,960,124.84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25-030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或“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九元航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元航空”）2025年7月份合并主要运营数据：

（一）运营情况

2025年7月，公司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下降2.98%，其中国内、国际和

地区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同比变动分别为-8.26%、17.53%和-48.59%；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

里计）同比下降 3.16%，其中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旅客周转量同比变动分别为-9.63%、

25.59%和-46.03%；客座率为 84.81%，同比下降 0.15%，其中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客座率同

比变动分别为-1.31%、5.12%和4.28%。

2025年7月，公司国内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较上月环比上升13.69%，国内

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环比上升11.54%，国内航线客座率环比下降1.67%。国际客运

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较上月环比上升5.18%，国际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环

比上升1.41%，国际航线客座率环比下降2.95%。

2025年7月，吉祥航空新增以下定期航线：

新增无锡一济州往返航线（每周4班）

2025年7月，九元航空新增以下定期航线：

新增宁波一遵义往返航线（每周3班）

新增无锡一兰州往返航线（每周3班）

（二）运力情况
指标

运力

可用吨公里（ATK）（万吨公里）

国内

国际

地区

可用座位公里
（ASK）（万人公里）

国内

国际

地区

可用货运吨公里
（AFTK）（万吨公里）

国内

国际

地区

载运量

收入吨公里（RTK）
（万吨公里）

国内

国际

地区

收入客公里
（RPK）（万人公里）

国内

国际

地区

收入货运吨公里
（RFTK）（万吨公里）

国内

国际

地区

乘客人数（千人次）

国内

2025年7月

63,159.93

42,275.62

20,507.16

377.15

508,823.38

367,457.44

138,037.02

3,328.92

17,366.99

9,205.68

8,083.76

77.55

42,120.98

29,131.08

12,716.94

272.96

431,523.58

318,482.57

110,039.43

3,001.58

4,371.20

1,159.22

3,201.84

10.14

2,452.42

2,086.05

同比增长

0.18%

-8.10%

25.68%

-48.24%

-2.98%

-8.26%

17.53%

-48.59%

9.60%

-7.51%

40.69%

-46.84%

1.55%

-6.58%

29.74%

-44.89%

-3.16%

-9.63%

25.59%

-46.03%

28.73%

8.54%

38.21%

-7.65%

-5.20%

-7.32%

当年累计

414,612.03

267,345.20

144,055.39

3,211.44

3,371,109.52

2,355,451.55

987,074.76

28,583.21

111,222.15

55,364.43

55,218.77

638.95

282,789.77

190,246.08

90,299.33

2,244.36

2,869,428.72

2,068,922.76

775,997.43

24,508.53

30,968.09

8,636.98

22,247.31

83.80

16,042.87

13,423.99

同比增长

6.42%

-10.92%

68.92%

-23.57%

3.05%

-9.53%

56.60%

-23.32%

16.23%

-16.44%

93.18%

-24.58%

8.58%

-7.33%

72.34%

-18.63%

3.71%

-8.17%

60.58%

-19.81%

64.73%

1.12%

118.28%

26.19%

-1.46%

-6.38%

国际

地区

货物及邮件数量（吨）

国内

国际

地区

载运率

客座率

国内

国际

地区

货物及邮件载运率

国内

国际

地区

综合载运率

国内

国际

地区

345.01

21.36

12,993.96

7,714.27

5,202.84

76.85

84.81%

86.67%

79.72%

90.17%

25.17%

12.59%

39.61%

13.08%

66.69%

68.91%

62.01%

72.37%

15.36%

-42.33%

16.29%

8.77%

30.09%

-6.47%

-0.15%

-1.31%

5.12%

4.28%

3.74%

1.86%

-0.71%

5.55%

0.90%

1.12%

1.94%

4.39%

2,446.12

172.76

91,417.81

54,129.68

36,637.64

650.49

85.12%

87.84%

78.62%

85.74%

27.84%

15.60%

40.29%

13.12%

68.21%

71.16%

62.68%

69.89%

40.66%

-15.32%

22.68%

0.07%

84.19%

21.73%

0.54%

1.31%

1.96%

3.74%

8.19%

2.71%

4.63%

5.28%

1.36%

2.76%

1.24%

4.25%

注：上述相关指标含义如下：

（一）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收费载运的可用收费载运吨位。

（二）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可出售座位数。

（三）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四）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吨位量。

（五）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六）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七）客座率：指实际完成的收入客公里与可用座位公里之比。

（八）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收入货运吨公里与可用货运吨公里之比。

（九）综合载运率：指运输飞行所完成的运输总周转量与可提供吨公里之比。

（三）本月公司引进及退役的飞机型号和数量

本月公司及九元航空引进飞机0架，退役飞机0架。

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公司运营 93架A320系列飞机（其中 27架为A321机型，22架为

A320neo机型，14架为A321neo机型），10架波音787系列飞机。公司子公司九元航空实际运

营27架飞机，均为波音737系列飞机。

（四）机队规模

单位：架
引进方式

自购

自购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自购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合计

飞机型号

A320系列

B787系列

B787系列

A320系列

A320系列

B737系列

B737系列

B737系列

一

数量

34

5

5

24

35

3

3

21

130

以上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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